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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学院诚信服务：团队管理协议签署

2018年11月7日下午，普陀区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第四轮总结暨第五轮启动大会在曹杨二中附属学校隆重举行，会议由区教育局党工委书记吴凌昱主持。
会上，范以纲局长与杨杰院长签署了第五轮发展团队委托管理协议；初中英语学科带头人全燕晶、所在单位领导沈霄、基地校领导郑冲作为代表与教育学院签署了四方工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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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第五轮普陀区教育系统教师专业发展团队
学科带头人工作室工作协议书
工作室领衔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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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学科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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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所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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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管理办公室 
2018年9月

为切实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普陀区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十三五”专项规划（2016-2020 年）》和《第五轮普陀区教育系统教师专业发展团队建设方案》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学科带头人工作室领衔人、工作室基地校（或教育联合体）、领衔人所在单位、区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管理办公室的职责、权利和义务，经各方协商，同意签订“普陀区学科带头人工作室工作协议书”并共同执行。

第一款
工作室领衔人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1）基本职责

①任职期间至少开展示范课或者讲座任务 2 次。例如，执教区级及以上示范课、开设专题讲座、在普陀大学堂或基地等做公益讲座；

②本人或带领工作室学员每年完成《名师 E 课-阿基米德》公益讲座 2 次；

③任职期间在区级及以上刊物发表教科研论文 1-2 篇；

④担任区教育学院兼职教研员。在区学科教研组长（教研员）的引领或者统筹安排下，与学科内各发展团队共同分工合作，承担区域学科教研、学科攻坚等相关任务，完成 1 项学科育人项目，主动进行教研融合，及时展示辐射研修成果。

（2）工作任务（可选择一项或两项）

①组建学科带头人工作室，带教培养对象：按照适当兼顾全区、着重带教联合体内骨干教师的原则，遴选 6-8 名区高级指导教师或者教育（教学）能手等（含 3-5 名基地内骨干教师、1 名以上基地校骨干教师及统筹的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特训班学员，区教师专业发展实践团队优先）组建学科带头人工作室。通过培养整体提升学员的专业能力，有 1-2 名重点培养对象，培养成效显著。

②按照选定的基地形式，完成 1 项区域重点项目研究。选择教育联合体整体、教育联合体同学段学校为基地（确定其中 1 所学校为基地校），或者选择 1 所学校为基地校，基地校的选择上要向初中学段倾斜；根据指南，选定并设计 1 项区域重点项目研究方案，经申报并审核通过后，引领工作室学员，开展项目实践和研究，完成既定任务，并面向基地积极开展辐射推广或促进基地校获得相关发展。

（3）管理评估

工作室要保证至少每两周开展一次、每次不少于四课时的研修活动总量，其中 1/3 的研修活动应安排在非工作时间。

工作室接受区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管理办公室的管理与评估。根据区域教育教学改革发展需要，在协商基础上，完成管理办交付的其他工作任务。积极建言献策，促进管理办公室工作的细化和完善。

在协议执行期间，领衔人如因事假、病假、因公外出等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室研修活动超过 30 天，要严格履行请假制度，提前向管理办递交领衔人本人签名、单位盖章的请假单。

领衔人享有个人津贴与工作经费，按照《第五轮普陀区教育系统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经费管理细则》发放与使用。

在协议执行期间，若因特殊原因需终止本协议，须由领衔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区教育局审核确认后方可终止。因特殊原因终止本协议的工作室，区教育局有权按实际情况全部或部分追回已拨发的个人津贴和工作经费。

第二款
工作室基地校（或教育联合体）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1．基地校（或教育联合体）要积极借助工作室力量，提升本校相关学科（或领域）建设水平。

2．基地校（或教育联合体）作为工作室研修活动的主要场所，须安排专管员组织、协调此项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场地、设备和相应的教育教学实践研究条件。 
3．基地校（或教育联合体）作为工作室研究实践的重要基地，应积极支持工作室领衔人引领学校本学科（或领域）的建设，每学期至少与工作室领衔人进行一次工作计划交流、一次工作总结交流。

4．基地校（或教育联合体）要协助管理办开展好区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的常规管理工作，对领衔人、学员、管理办公室等各方工作积极提出改进建议。

5．基地校（或教育联合体）享有管理经费，按照《第五轮普陀区教育系统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经费管理细则》下拨与使用。
第三款
领衔人所在单位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1．关心领衔人的工作情况，合理安排其教育教学任务，为其履行职责创造必要条件。

2．充分发挥领衔人在本校的专业引领作用，有效促进本校该学科（或领域）的建设和发展。

3．协助区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管理办公室进行相关管理。

第四款
区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管理办公室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1．受区教育局委托，区教育学院组建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管理办公室，全面负责工作室的管理、指导与评估。

2．区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管理办公室对教师专业发展团队实施全过程动态管理，按照工作节点、阶段目标进行评估与考核。对指导不力、评估“不合格”者启动整改、退出机制。

3．区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管理办公室应整合区教育学院各业务科室专业力量，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团队工作深度融入区域学科（或领域）建设，完善辐射机制，宣传、辐射相关经验和成果。

4．区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管理办公室须按照区教育局有关规定管理使用专项经费。

第五款
协议有效时间和执行阶段

1．本协议有效期为……。

2．工作室施行动态管理，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重点工作为两年工作方案的设计、学员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基地校的磨合、研修活动与指导工作的实施等。管理办将多渠道定期评估发展团队工作进展情况，按照第一阶段管理评估细则组织专家对发展团队的工作进行中期评估。

第二阶段：重点工作为聚焦课堂、研究实践、成果总结、经验提炼、展示辐射。管理办将多渠道定期评估发展团队工作进展情况，并搭建平台、总结经验、树立典型、推广辐射，按照第二阶段管理评估细则对发展团队的工作进行终期评估。
本协议一式五份，领衔人、基地校（或教育联合体）、领衔人所在学校、

区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管理办公室各执一份，区教育局人事科留存一份。
工作室领衔人签名：
领衔人所在单位签章：

基地校（或教育联合体）签章：
普陀区教育学院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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